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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２０１１年，南非颁布了一系列涉及技术标准和产品安全的法规，包括

《在南非共和国销售的蛋类等级、包装和标志法规提案》、《关于在南非共和国销售的散

养禽蛋、禽肉和舍养禽蛋的法规提案》、《涂抹食用油脂的分类、包装、标识的法规》、《禁

止生产、进口、出口和销售含双酚Ａ的聚碳酸酯塑料婴儿奶瓶法规提案》、《软饮料法规：

修订草案（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３日政府公告Ｒ．４０５）》等。提醒中国企业对这些法规的内容及

进展给予及时关注，改进生产技术，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外商投资方面，２０１１年５月１日生效的《公司法修正案》减轻了企业履行法律规定

程序的负担，降低了对小公司财务报告的要求，但是对军工企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

分支机构的设立对外国投资者是有特殊限制的。在此提醒中国在南非投资企业应予以

重视，积极应对，避免给投资经营活动造成不必要的障碍。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１１年中国与南非双边贸易总额为２９５．１亿美元，同比增长

３２．７％，其中，中国对南非出口１３３．７亿美元，同比增长２３．７％；自南非进口１６１．４亿美

元，同比增长４１．３％。中方逆差２７．７亿美元。

中国对南非出口的主要产品为电话机、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衣箱、提箱、小

手袋、公文箱、公文包、书包、眼镜盒、望远镜盒、照相机套、乐器盒、枪套及其容器套等。

自南非进口的主要产品为铁砂矿及其精矿、锰矿砂及其精矿、铂、钻石、铁合金、铬矿砂

及其精矿和锰矿砂及其精矿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１年中国公司在南非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４．５亿美元；中国

公司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８６１人。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１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南非的非金融类对

外直接投资额为６００４万美元。２０１１年，南非对华投资项目１７个，实际使用金额１３２３

万美元。

二、贸易投资管理体制概述

（一）贸易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２０１１年南非贸易管理制度保持基本稳定。２００２年《国际贸易管理法》是南非对进

出口贸易管理的基本法律，《１９６４年海关与税收法》、《消费者事务法》和《销售和服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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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法》等法律构成了对进出口贸易管理的基本法律框架。南非与博茨瓦纳、莱索托、纳

米比亚和斯威士兰５国于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１日签订了《２００２年南部非洲关税同盟协定》

（ＳＡＣＵ），２００４年７月１５日已生效。同盟内各国互免关税，并实施共同对同盟外的关税

政策。南非对外贸易的主管政府部门是南非贸易工业部（ＤＴＩ）。南非国际贸易管理委

员会（ＩＴＡＣ）负责南部非洲关税同盟地区的贸易救济措施调查，同时对进出口贸易、许

可证、关税体制改革、产业优惠政策进行管理和监督。南非税务总署（ＳＡＲＳ）负责征收

关税。南非标准局（ＳＡＢＳ）是南非中立第三方认证机构，负责南非的体系认证及产品认

证，只要管制产品出口到南非都必须出示ＳＡＢＳ证书。

１．关税制度

（１）关税管理制度

２００５年修订的《１９６４年海关与税收法》和１９９７年修订的《１９８６年税贸局法案》

（ＢｏａｒｄｏｎＴａｒｉｆｆ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Ａｃｔ）构成了南非关税制度的基本法律。南非国际贸易管理

委员会负责根据进出口商的申请，对关税进行评审，并决定和调整关税税率升降。南非

的关税由南非税务总署征收。南非国际贸易管理委员会（ＩＴＡＣ）负责研究及提出调整

南部非洲关税同盟（ＳＡＣＵ）地区关税水平的建议。

南非政府宣布，自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１日起，提高下列金属制品的进口关税：

① 将用于架设电信线路或电力线路的塔架及格构杆（南非海关税则编码

７３０８２０１０）的进口关税由免税提高到１５％；

② 恢复征收铝制品，包括铝条、杆（南非海关税则编码７６０４１０３５），铝型材及异型材

（７６０４１０６５），铝合金空心异型材（７６０４２１１５），铝合金条、杆（７６０４２９１５）及铝合金型材及

异型材（７６０４２９６５）等产品５％的进口关税。２００８年，南非政府曾决定将当时实行的５％

的进口关税全部取消。

南部非洲关税同盟五国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５日在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举行第三次

首脑峰会，主要讨论如何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以应对新挑战。会议审议了南部非洲关

税同盟部长理事会和秘书处提交的关于地区工业化政策、关税分配方案、贸易便利化以

及机构建设的报告。会后发布的联合公报称，关税同盟成员国一致同意将地区工业化

作为南部非洲关税同盟的工作重心，努力促进成员国经济实现平衡、平等和可持续发

展；实施贸易便利化，提高通关效率，扩大贸易合作；完善机构建设，使贸易法庭和关税

委员会尽快运行。

南非政府规定服装纺织业进口商须缴付４０％关税、５１％进口税以及１４％增值税。

（２）关税水平及其调整

根据ＷＴＯ的统计，２０１０年南非的简单平均最惠国适用关税税率为７．７％，与２０１０

年持平。其中，农产品的简单平均最惠国适用关税税率为９．０％，非农产品为７．５％。

２．进口管理制度

２００２年颁布的《国际贸易管理法》、１９９０年修订的《进出口控制法》和２００８年修订的

《标准法案》是南非进口管理的基本法律制度。南非税务总署采用欧洲海关的申报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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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统一管理单证。所有进口货物报关时需向海关提供统一的管理单证及其他相关

单据。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７日南非正式实施《优先本地采购政策框架法案》旨在确保政府和国

有企业采购７５％来自本土。第一批被列为“优先本地采购”的产品包括：皮革、鞋类、大

型客车、输电线塔、铁道车辆、药品、机顶盒、服装、纺织品、食品和罐头以及办公家具和

学校用品等。

３．出口管理制度

南非出口管理基本法律制度由１９９０年修订的《进出口控制法》和２００２年颁布的《国

际贸易管理法》组成。南非国际贸易管理委员会负责出口管制和许可证管理，贸易工业

部下属的进出口管制局负责发放出口许可证。

南非国家计划委员会在《２０３０年国家发展规划》中提出扩大资源性产品出口的规划。

４．贸易救济制度

南非贸易救济制度主要由２００２年颁布的《国际贸易管理法》、２００５年修订的《１９６４

年海关与税收法》、２００３年《反倾销条例》及２００５年《反补贴条例》和《一般保障措施条

例》等构成。南非贸易救济的主管理机构是南非国际贸易委员会，其负责反倾销调查申请

接受事务。南非关税同盟的关税委员会，负责审查南非国际贸易委员会提交调查结果和相

关反倾销措施，并向部长理事会提出建议，最终由部长理事会做出反倾销措施决定。

５．检验检疫制度

南非２００８年《标准法案》（２００８年第８号法案）规定了南非标准局是南非贸易工业

部下属的国家标准机构，其主要职责包括制定及公布标准，提供试验、认证和培训服务

以及执行ＷＴＯ／ＴＢＴ协定等。此外，南非标准局还承担了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法定计

量合作组织秘书处的工作，参与制定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标准。

２０１１年４月，由于南非西开普省多个鸵鸟养殖场最近暴发Ｈ５Ｎ２型禽流感疫情，为

了预防疫情进一步传播，南非政府决定暂停向欧盟和其他国家出口鸵鸟及其制品。

（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南非的投资事务由多个部门分别立法并进行管理。南非贸易工业部是管理投资的

主要政府部门，各省商会、协会均设有负责投资促进的有关机构。南非储备银行是中央

银行，负责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调节货币供应，监管其他金融机构，维持金融市场的稳

定。其他投资管理部门还包括：南非税务总署、南非国家经济发展和劳工委员会、地区

工业发展委员会等。

南非现行法律体系中，与投资管理相关的法律主要包括２０１１年修订的《公司法》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Ａｃｔ）、２００９年修订的《税收法》（ＴａｘａｔｉｏｎＬａｗｓＳｅｃｏｎｄ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Ａｃｔ）、２００２年修订的《劳工关系法》（Ｌａｂ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ｃｔ）、１９９８年《竞争

法》（Ｔｈ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ｃｔ）。此外，还包括《出口信贷与外国投资、再保险法》、《贷款协

定法》、《外汇管制特赦及税收修正法》、《金融机构投资基金法》及《环境管理法》。其中，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０日颁布的《公司法修正案》于２０１１年５月１日生效，修改后的《公司法》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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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不少有助于改善南非商业运营环境的新条款。无论对大、中、小企业，新法都减轻

了它们履行法律规定程序的负担，且对小公司财务报告的要求大大降低。

南非一直致力于鼓励外国公民和企业在南非投资，对所有在南非投资的外商和外

资企业都适用国民待遇，并保障外国投资者在南非投资所获得的利润可以带回本国。

除军工和银行业外，南非在市场准入方面对外国投资者没有特殊限制，外国投资者可以

和本国公民一样，自行委托律师到南非贸工部下设的公司注册处注册公司。但任何企

业生产和经营的产品都必须得到南非标准局的认可，并且在环保等方面达到政府规定

的标准。外国商业银行如在南非开设办事处或者分行，必须先取得南非储备银行的批

准，如达到储备银行规定的资本金要求，一般都会得到批准。除了金融机构，任何外国

公司可以在南非设立分支机构。在设立分支机构时，南非要求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注

册为“外国公司”（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ｃｏｍｐａｎｙ），并在注册后的２１天内成立。如果该分支机构涉及

进出口贸易，则需要另外获得审批。

目前南非对主要产业的促进投资政策及优惠措施包括：

１．促进工业发展计划（Ｂｏｏｓ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ｌａｎ）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南非财政部为促进工业发展、扶持企业、增加就业特推出了２５０亿兰

特的一揽子资助计划。该资助计划将在未来的六年内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实现包容性

增长。该计划既包括短期的支持机制，又包括长期的鼓励技术创新的政策，特别有对工

业技术发展项目、技术培训项目的８０亿兰特的税收优惠计划。

２．低息贷款计划（ＣｈｅａｐＬｏａｎｓＳｃｈｅｍｅ）

２０１１年２月，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帮助创造就业机会，南非工业发展公司（ＩＤＣ）为相

关企业创设了１００亿兰特、为期５年的低利贷款计划（低于标准利率３％）。作为国营企

业的南非工业发展公司制定此项优惠政策是为了发展企业生产、鼓励创业。该计划主

要针对在南非旱涝灾害中遭受损害的公司以及相关农业公司。该计划的有效期从２０１１

年３月１日至２０１２年３月３１日。

３．增加就业计划

南非政府已经宣布２０１１年是“创造就业之年”，将通过重要的经济转型和包容性增

长战略实现就业计划，并采取设立就业基金、对投资者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等措施增加就

业。政府制定将提供总额为２００亿兰特的税收优惠或减税政策，以促进制造业领域的投

资、扩建和升级。享受该优惠政策的新项目最小投资额必须为２亿兰特，扩建和升级项

目投资额必须在３０００万兰特以上。计划在未来１０年内将创造５００万个就业岗位，使失

业率降至１５％。

４．投资绿色经济激励计划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２８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南非德班召开。在德班峰会的召开期

间，南非政府宣布将出台的一系列鼓励措施包括对环保和绿色经济企业的政策倾斜和

税收优惠。此外，对于污染严重的企业和过度开采稀缺资源的企业，将征收惩罚性税

收。强调绿色经济的重要性，促进经济转型。

００２ 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２０１２



５．中小型企业发展计划（ＳｍａｌｌａｎｄＭｅｄｉｕｍ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ｒｏｇｒａｍ）

该计划规定制造业、农业以及农产品加工业、水产业、生物技术、旅游、信息通讯、环

保和文化等行业的中小企业，如其固定资产投资符合一定条件，可以按固定资产投资额

的一定比例获得现金补贴。

６．提高企业竞争力基金（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Ｆｕｎｄ）

用于私营企业的市场调查、市场开发、产品研发、产品测试、广告、宣传片印刷等费

用，借以提高私营企业的竞争力。此基金可以返还企业上述费用的５０％，最高不超过６０

万兰特。

申请此基金需要３份文件：申请表、商业开发计划书以及合法纳税声明。

７．战略性工业投资计划（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Ｐｒｏｊｅｃｔ）

该计划是对南非特定的工业资产进行投资的企业，在缴纳所得税时，可以从应纳税

所得中首先扣除上述工业资产的投资额。具体要求如下：①对特定工业资产的投资最

低为５００万兰特，上限（指可以享受此优惠政策的最高投资）根据项目的性质而定，鼓励

类项目为６亿兰特，其他项目为３亿兰特。超过上限的投资，不再享受此优惠政策。

②可以享受此优惠政策的工业资产必须是未曾使用过的厂房、机器设备。③现有项目

的扩建也可申请此优惠政策，但扩建后的生产能力必须在现有基础上提高３５％。④可

以享受此政策的行业分为三类，分别是部分制造业、与计算机有关的行业、科学和工程

方面的研发活动。⑤享受此优惠政策的资产，在转移方面受一定限制。

（三）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移民法与移民管理条例

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６日南非颁布了新的《移民法》修正案（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

Ａｃｔ）。该修正案优化了移民程序，有利于移民审批部门提高工作效率，但该修正案同时

收紧了移民政策，包括对公司内部调动或集团工作签证申请者的要求将更为严格；获得

商务签证也将更加困难；访问签证持有者将不能申请变更等措施，对已经或希望前来南

非工作、生活的外国人取得合法居留身份增加了难度。

２．外汇管理

为了创造更宽松的投资环境和吸引更多外资，南非政府一直在逐渐放松外汇管制

的政策。南非储备银行的外汇管理部负责南非的外汇管制工作，并通过商业银行中的

“授权经销商”负责执行。个人向境外投资最高限额为７５万兰特，公司向境外投资最高

限额在非洲国家为２０亿兰特、在其他国家为１０亿兰特。包括养老基金、信托资金、保险

资金等在内的机构投资者可将其资产的５％用于境外投资。目前对经常项目项下交易

的限制已经取消。

３．税收体系和制度

南非的税收种类分直接税和间接税，直接税包括所得税、资本收益税等４种税费，间

接税包括增值税、消费及进口税等８种税费。南非是以直接税为主的国家，实行中央、省

和地方三级课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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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在南非新设的企业必须以纳税人身份进行登记，并到南非税务局（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

ｃａｎＲｅｖｅｎｕｅＳｅｒｖｉｃｅ）对年度所得税（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ｌＩｎｃｏｍｅＴａｘ）、增值税（ＶＡＴ）、员工税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Ｔａｘ）等税种进行登记。地方市政服务费要缴到地方市政委员会（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Ｃｏｕｎｃｉｌｓ）。所有企业均需向南非税务局提交年度所得税报表（ＡｎｎｕａｌＩｎｃｏｍｅ

ＴａｘＲｅｔｕｒｎ）。企业实体可以按需要选择自己的财政年度。

根据南非的公司法，所有股份开放公司和私人有限公司（统称Ｃｏｍｐａｎｙ）均须用一

种官方语言保留其财务档案。封闭型公司法也对封闭型公司有着类似的要求。南非注

册会计师协会（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Ｃｈａｒｔｅｒｅｄ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ｎｔｓ）对外发布普遍接受的

会计准则（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Ａｃｃｅｐｔｅｄ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ＧＡＡＰ）。目前，这些会计准则正逐

渐向国际会计标准委员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公布的标准

靠拢。股份开放公司、私人有限公司和封闭型公司均须按照普遍接受的会计准则制作

其最终财务报表，反映真实的经营状况。其他经济实体也须遵守上述原则。

南非随着本国经济发展进行了多次税制改革和调整，贯穿着促进经济发展以及减

轻低收入者税负的主旨。在对小型公司的税收措施上有多项优惠政策，以促进中小企

业生存发展；放宽对个人的各项征税规定，采取了提高个人所得税免征点、改革了对个

人退休金储蓄的税制、对医疗保险计划的缴纳和医疗开支实行税收优惠等措施。

４．双边经济合作协议

中国和南非现有多项双边经济合作协议，包括２０１０年在高端商务论坛上签署的中

国国家能源局与南非能源部《关于中方企业参与南非公益事业合作意向书》、中国商务

部和南非贸工部《关于建立贸易统计分析联合工作组的纲要》、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南

非能源部《关于能源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国银监会与南非储备银行《银行监督署双

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２０１１年，中国与南非已由南非发展银行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

达成２５亿美元的合作投资协议以及金融合作协议，两国还签署了地质和矿产资源合作

谅解备忘录。目前，中国在南非的投资主要集中在采矿、金融等行业。今后两国将在基

础设施、能源、通讯技术、制造业、绿色经济、金融等方面加强合作，探讨合作新领域。

（四）２０１１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蛋类产品质量技术法规

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０日，南非农林渔业部颁布并在文件Ｇ／ＴＢＴ／Ｎ／ＺＡＦ／１３１中通报了

《在南非共和国销售的蛋类等级、包装和标志法规提案》。本法规提案规定了在南非共和

国销售的蛋类限制条件、质量标准、包装和标志要求。该法规已于２０１１年８月８日生效。

２．家禽饲养和禽肉、禽蛋生产技术法规

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１日，南非农林渔业部颁布并在文件Ｇ／ＴＢＴ／Ｎ／ＺＡＦ／１３３中通报了

《关于在南非共和国销售的散养禽蛋、禽肉和舍养禽蛋的法规提案》。本法规提案对散

养和舍养禽蛋规定了限制条件和一般管理规范，并规定了散养禽蛋和舍养禽蛋、禽肉的

饲养要求、环境要求、卫生要求、加工包装、批发及零售规范、标签及标志。法规提案对

散养禽蛋、禽肉和舍养禽蛋规定了最低生产标准，并规定在产品上说明“散养”和“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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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该法规已于通报前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６日生效。

３．涂抹食用油脂设置质量技术法规

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４日，南非提交第Ｇ／ＴＢＴ／Ｎ／ＺＡＦ／１３４号通报，拟批准《涂抹食用油

脂的分类、包装、标识的法规》。该规定从脂肪含量、名称、标签、包装等方面对涂抹食用

油脂设置质量标准。在南非销售的涂抹食用油脂（协调关税编码为：ＨＳ０４０５）将受该规

定的直接影响。该规定已于２０１１年７月１日生效。

４．含双酚Ａ的聚碳酸脂塑料婴儿奶瓶法规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０日，南非卫生部颁布并在文件Ｇ／ＴＢＴ／Ｎ／ＺＡＦ／１３５中通报了《禁止

生产、进口、出口和销售含双酚Ａ的聚碳酸酯塑料婴儿奶瓶法规提案》。该法规已于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１日生效。

消费者安全作为预防措施，避免南非弱势群体（儿童）遭受目前已通过研究获得了具

体的科学证据的双酚Ａ（ＢＰＡ）引起的潜在健康危险。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ＦＡＯ）和世

界卫生组织（ＷＨＯ）于２０１０年１１月召开了一个专家会议评估ＢＰＡ安全性，结论是ＢＰＡ检

测观察的有效性和关联性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并且断定评估可以提供人类健康危险实际

评估是草率的。根据这一情况，会议提出这些发现为减少不确定性指明了未来的研究方

向。由于实验研究的矛盾结果和不利健康影响（如癌症、心脏病、糖尿病和其他严重疾病）

可能性的不确定，南非决定作为预防措施禁止生产、销售、进口、出口含双酚Ａ婴儿奶瓶。

这样做可以避免南非弱势群体（儿童）遭受双酚Ａ（ＢＰＡ）引起的潜在健康危险，目前已通过

上述专家组的研究获得了具体的科学证据。市场上存在生产婴儿奶瓶所需不含双酚Ａ的

聚碳酸酯替代材料，因此相关企业不必继续使用含双酚Ａ的聚碳酸酯生产婴儿奶瓶。

（五）２０１１年颁布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０日，南非卫生部颁布并在文件Ｇ／ＳＰＳ／Ｎ／ＺＡＦ／２８中通报了《软饮料

法规：修订草案（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３日政府公告Ｒ．４０５）》。

本法规对咖啡因含量超过１５０ｍｇ／ｌ的配方咖啡因饮料规定了标签要求，尽管没有

关于咖啡因使用的相关食品法典标准。本方法与ＥＣ指令２００２／６７／ＥＣ一致，通过要求

不利于儿童、怀孕与哺乳期妇女和咖啡因过敏者饮用及不利于与酒精一起使用／饮用的

警告标签声明，保护公众健康安全。该法规拟于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３日生效。

三、贸易壁垒

（一）关税壁垒

近几年来南非政府致力于对其关税制度进行改革与调整，但为扶持本国相关产业

的发展，仍对部分产品征收较高的进口关税，主要集中在活动物及其制品、奶制品、酒精

饮料、纺织品和香烟等。

（二）技术性贸易壁垒

尽管中国于２００４年与南非签订了测试结果互相认定协定，但是由于南非政府规定

电器和电子设备及其部件的生产和进口必须获得授权书（ＬＯＡ），并通过南非标准局的

认证，因此，中国产品出口到南非必须通过它们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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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中国江苏远东电缆有限公司成功通过南非ＳＡＢＳ认证机构设定的南非国家

产品管理强制性规范标准。由于南非ＳＡＢＳ认证是负责南非国家产品的主要认证机构，

代表了南非管理强制性规范标准，对于符合规范的产品，授予标志使用权。此次远东电

缆产品能够成功通过南非ＳＡＢＳ机构的认证标准，意味着又一家中国企业在产品质量上

取得了重大突破，对于其产品能够顺利进入南非市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南非对进口或销售的皮革制品、纺织品、服装和鞋类维持着苛刻的标签要求，根据

南非贸易工业部的规定，纺织品、服装和鞋类产品必须标示以下内容后方可获准进口和

在南非国内市场销售：①注明生产国别、生产企业注册号和／或进口商进口登记号、产品

加工程度。②符合南非标准局关于纺织品服装标识标准（ＳＡＮＳ０１１）和人造及天然纤维

标识标准。③以重量或数量方式标明原料成分及各自所占比例。④如经过重新加工、

整理，必须标明。⑤如成品纤维产品由两种或两种以上可化学分辨纤维经喷塑（Ｅｘｔｒｕ

ｓｉｏｎ）等方法制成，应按大小排序后标明纤维名称及重量或数量比重。⑥产品中劳动力

成本和原材料比重。

（三）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南非对于进口肉类继续实施许可证制度。肉类进口至南非港口后的检验检疫及通

关程序会因该批肉类的原产地不同而有所变化。检验检疫人员也可以以“公共利益”为

由，暂停或撤销已颁发的许可证，或者给申请许可证增加新的条件和要求。

南非国家药品管理政策规定所有药品在进口或销售之前都必须在南非注册，并且

所有药品必须每５年重新申请许可。

（四）贸易救济措施

２０１１年，南非对中国产品发起２起反倾销调查。截至２０１１年年底，南非共对中国

产品发起４７起贸易救济措施调查，其中反倾销调查４５起，反倾销和反补贴合并调查１

起，保障措施１起。

２０１１年，南非对中国产品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案件的情况如下：

１．反倾销调查

表１　２０１１年南非对中国产品发起的反倾销调查统计表

编号 立案时间 涉案产品 涉案产品海关编码 案件进展

１ ９月２３日 不锈钢和钢制螺纹杆 ７３１８１５４１、７３１８１５３５ 调查进行中

２ １１月１８日 六角头螺丝 ７３１８１５３９ 调查进行中

　　（五）政府采购

南非政府尚未参加ＷＴＯ《政府采购协议》。南非《２０００年优先采购政策框架法》及

其实施条例是南非政府采购的基本法律。同时，南非利用政府采购政策，促进黑人人口

的经济发展以及《２００３年具有广泛基础的黑人经济授权法案》的广泛实施。南非贸易工

业部近年来致力于制定各类法规以进一步确保框架法的实施，给予符合黑人经济授权

法规定的投标人竞标优先权。即公司如果竞标标的小于１００万兰特的项目时，评估能否

４０２ 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２０１２



夺标的标准８０％取决于投标者的投标价格，另外２０％取决于该公司对黑人经济授权法

的承诺。公司如果竞标标的超过１００万兰特的项目，则９０％取决于投标者的投标价格，

另外１０％取决于该公司对黑人经济授权法的承诺。

１９９６年南非推出全国工业参与计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

列举出所有政府准备购买或租赁的货物、设备或服务。这些货物、设备或服务中进口部

分的价值等于或超过１０００万美元的（或等值兰特），都必须含有当地工业生产成分的义

务，即通过政府招标方式购买或租赁的上述商品，其卖方或者供应商应该保证超过该商

品进口部分价值３０％或以上的部分都应该含有当地工业生产成分。

（六）服务贸易壁垒

作为南非当地主要的通讯运营商，国有企业Ｔｅｌｋｏｍ，无论是在南非的基础电信服

务还是增值电信服务中都处于垄断地位。但随着新的海底光缆登陆南非，为了进一步

提高互联网的普及率，南非政府还向４００多家南非公司颁发了“电子通讯网络服务许可

执照”。与此同时，南非电信部已着手制订一个全面的国家宽带战略，期望到２０２０年宽

带互联网普及率达到１００％。

四、投资壁垒

１．“平衡计分卡”对外国公司机密信息的负面影响

南非政府为了保护国内黑人的权益，在２００７年２月公布的《南非黑人经济授权法

案》中规定了强制性的“平衡计分卡”的计分规则。计分标准包括资产权益、所有权比例

等七个类别，并计算总分。总分越高，说明企业更好地扩大了黑人参与经济活动的程

度。企业如果要与政府进行交易，则必须严格遵守“平衡计分卡”的规定，并且总分较高

的企业享受优先采购权。这些强制性指标对外国公司的正常运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同时该制度的实施可能造成企业机密信息的外泄，对企业可能有负面的影响。

２．生产许可程序繁杂和投资限制

南非企业如需向外国公司申请生产许可，必须先向南非的贸易工业部进行申请。

贸易工业部或南非储备银行下属的外汇管理局将对申请进行审批，整个申请过程可能

需要３个月的时间。申请者的资格需按照一系列的标准进行评判，包括战略意义、经济

贡献度和项目本土意愿等。贸易工业部负责审批版权许可的申请，其他许可协议都须

提交南非储备银行审批。中方希望南非政府能够简化相关的审批程序，提高效率。南

非虽然一直在推进投资自由化的进程，但是在外商投资领域仍旧有两个限制：（１）投资

银行和保险公司有当地最低股本要求；（２）非南非公民经营或者控股超过７５％（包括

７５％）的企业是受限制的。另外，如果要在南非设立外资银行的分支机构，必须要雇用

一定比例的当地居民，才能获得银行营业执照。外国公司必须先在南非注册登记为“外

国公司”后，才可将不动产登记在其名下。

３．签证政策

南非２０１１年紧缩了移民政策，在申请工作签证时有较多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会影

响投资企业人员的来往。

５０２南　　非




